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落實動火作業管制  杜絕熔切油桶氣爆事故 

103 年 9 月 24 日上午 9:30 分許，高雄市左營區某資源回收廠於

從事廢棄回收油桶切割作業時，因未先清除、清洗廢棄容器內殘留之

危險物質，於使用空氣電漿切割機切割油桶時，引燃容器內殘餘之危

險物蒸氣而造成爆炸，作業勞工遭彈出之油桶蓋衝擊受傷送醫救治。 

勞檢處現場檢查發現，發生事故的 50 加侖廢棄回收油桶，桶體表

面未有任何標示，作業勞工欲切割油桶來當作承裝器皿使用，遂於進

行動火切割時發生氣爆受傷，而雇主未落實現場動火作業管制，未事

先清除、清洗桶內油料，即任意讓勞工進行切割作業，亦為本次災害

最主要的肇因之一。 

 勞檢處處長周登春表示，對於曾存有危險物或有油類、可燃性粉

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虞之配管、儲槽、油桶等容器，因未事先清除

桶內殘存的危險物質，直接從事熔接、熔斷或使用明火等發生火花之

作業，所造成的氣爆事故時有所聞，爆炸的威力常造成人員、財產重

大的傷亡及損失。但實施檢查時卻發現，大多數工作場所熔接、熔斷

的氣焊或電焊等設備工具，多疏於管制，造成人員可隨意取用進行作

業遂而肇災；勞檢處呼籲雇主務必加強落實動火作業的管制，嚴格管

控動火作業的範圍，對有危險物存在之虞的配管、儲槽、油桶等容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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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於動火前，事先清除、清洗配管或桶槽內部，抑或於事前將容器內

灌水置換並加清洗，測定無可燃性氣體殘存、確認安全後，才可進行

作業。 

 

  
照片 1：現場空氣電漿切割機及經爆炸之廢棄

油桶。 

照片 2：油桶下方因爆炸而產生變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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